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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代理

有關配售債券之補充協議

及

完成發行債券

有關配售債券之補充協議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補充協議，據

此，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同意將每批債券認購的最低面值由 1,000,000港元修訂為

500,000港元。

除上述修訂外， (i)配售協議的條款及債券的條款概無其他重大變動，及 (ii)配售

協議及債券的所有其他條款均維持不變，仍然具有十足效力及作用。

完成發行債券

董事會欣然宣佈，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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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配售債券之補充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配售債

券。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同意竭誠

於配售期內安排承配人認購最多為 130,000,000港元（面值為 1,000,000港元）之債

券，惟須受配售協議之條款及條件所規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補充協議（「補充

協議」），據此，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同意將每批債券認購的最低面值由 1,000,000港

元修訂為500,000港元。

除上述修訂外， (i)配售協議的條款概無其他重大變動，及 (ii)配售協議的所有其他

條款均維持不變，仍然具有十足效力及作用。補充協議所載之經修訂條款（即每

批債券認購的經修訂最低面值）乃由本公司與配售代理根據目前市況經公平磋商

後達致。

完成發行債券

董事會欣然宣佈，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日完成。根據配售協議之條

款及條件，本金總額為130,000,000港元之債券已獲悉數配售及發行。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深知、盡悉及確信，於本公告日期，各承配人及其最

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承董事會命

新體育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曉東

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曉東先生及夏凌捷女士；非執行董事為劉雲

浦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澤桐先生、何素英女士及鄧麗華博士。

本公告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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